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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管理合規培訓和教育 

編號  109326L5 

應用範圍  按照規定提供和管理各類遵循法規之學習活動，對不同群體的員工進行與其工作職責相關的教育

。這包括與銀行不同業務交易、內部營運操作和服務交付管道相關的法規和條例。 

級別  5 

學分  4 （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職務範圍的知識 

能夠: 

 瞭解銀行在業務上和法規上對合規教育的要求，並在此基礎上評估銀行在不同職能領域上

的員工合規培訓需求; 

 具備勝任能力管理方面的知識，並透過評估員工執行合規標準的知識和技能，將其應用於

監察銀行的整體遵循法規能力概況。 

 

2. 應用 

能夠: 

 為各項培訓和教育活動設定清晰的目標; 

 制訂文檔或參考指南，說明有關遵循法規政策的明確指示，確保相關員工能熟知政策的內

容; 

 設計遵循法規的教育和培訓方案，提升員工所需的技能和知識; 

 為不同職能領域的工作人員和業務夥伴設計關於條例和法令的溝通平台; 

 檢測員工的學習成果，用以制訂評估遵循法規培訓和教育成效的計劃。 

 

3. 專業行為及態度 

能夠: 

 確定每個培訓和教育活動的改進措施; 

 設計培訓後的合規測驗或評估計劃，以測試員工和業務合作夥伴的合規知識，並衡量培訓

的有效性; 

 透過推廣遵循業務上的道德行為，用以發展有效的內部合規文化; 

 設計有關的活動，藉以促進銀行的遵循法規意識。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開發和管理不同的機制，以衡量合規學習的有效性。該機制能夠及時準確地收集與學習成

果相關的數據; 

 設計和實施關於遵循法規的通信和教育方案，而設計應基於對法規對不同員工和業務合作

夥伴工作的影響的分析而進行。 

備註   
 

  


